
附件 3 

成果类别 分 值 

国家级 

博新计划 15 分/项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、国家社会科

学基金一般项目 
15 分/项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国

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
12 分/项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、国家社会科

学基金西部项目 
10 分/项 

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 10 分/项 

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 8 分/项 

省部级 

广西重点研发计划、广西科技重大专项 10 分/项 

广西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

目、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教育部人

文社科研究项目 

5 分/项 

广西科技基地和人才专项、广西自然科学

基金面上项目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广西哲

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

3 分/项 

博士后 

人才计划 

中德交流计划 10 分 

香江学者计划 10 分 

澳门青年学者计划 10 分 



SCI 论文 

中科院 JCR 数据库分区一区论文 
10 分/篇 

（或 1 影响因子 1 分） 

中科院 JCR 数据库分区二区论文 
5 分/篇 

（或 1 影响因子 1 分） 

中科院 JCR 数据库分区三区论文 
2 分/篇 

（或 1 影响因子 1 分） 

中科院 JCR 数据库分区四区论文 
1 分/篇 

（或 1 影响因子 1 分） 

中文论文 

卓越期刊 1.5 分/篇 

北京大学图书馆“中文核心期刊”论文、T1

期刊、CSSCI（核心版） 
0.5 分/篇 

注：（1）若博士后在站期间取得其他标志性的突破成果，可由个人提出申

请，由博管办组织专家组对其成果进行认定，并给予相应的赋分，并报博士后管

理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 

（2）文章类成果均为以第一作者（排名第一）或通讯作者（排名最后，以通

讯邮箱为准）发表。 

（3）若 SCI 文章按影响因子记分超过单篇计分，则按影响因子计算科研积

分。 

 


